
股票代码：600094 900940 股票简称：大名城、大名城B  编号：2016-077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数量：463,768,115股 

发行价格：10.35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4,799,999,990.25元 

募集资金净额：4,760,703,763.83元 

2、发行对象认购数量和限售期 

序号 认购对象 认购股数（股） 认购金额（元） 限售期 

1 
鹏华资产管理（深圳）有

限公司 
57,971,014 599,999,994.90 12 个月 

2 
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186,898,550 1,934,399,992.50 12 个月 

3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6,376,811 479,999,993.85 12 个月 

4 金元顺安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115,942,028 1,199,999,989.80 12 个月 

5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6,579,712 585,600,019.20 12 个月 

合计 463,768,115 4,799,999,990.25  

3、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已于2016年9月22日在中国登记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股份预计可上市交

易的时间为2017年9月22日（自2016年9月22日起限售12个月），如遇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4、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份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发行方案的审议批准 

（1）2015年12月2日，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名城、

发行人、本公司或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发行方案》、《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非

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A股

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设立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

事宜的议案》、《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房地产业务是否存在闲置土地、

炒地和捂盘惜售、哄抬房价等违法违规问题的专项自查报告》、《上海大名城企业

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就公司房地产业务合规开展出具承

诺函的议案》、《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就公司房地产业务合规开

展出具承诺函的议案》、《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就公司房地产

业务合规开展出具承诺函的议案》、《聘请本次非公开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

议案》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的事项，并通过《提请召开2015年第五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2）2015年12月21日，公司召开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前

述与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的议案。根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全权办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大名城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并同意董事会可转授权董事长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 

2、本次发行监管部门审核过程 



2016年3月30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

会审核通过。2016年6月17日，中国证监会出具了《关于核准上海大名城企业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1327号），核准公司非公开

发行不超过46,511.63万股股票。 

（二）本次发行证券的情况 

1、股票类型：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发行数量：463,768,115 股 

3、股票面值：1.00 元 

4、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

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2015年12月3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90%

（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

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即发行价格不低于10.32元/股。 

本次发行日（2016 年 9 月 8 日）前 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均价为 10.76 元/

股（发行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发行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

额/发行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为 10.35 元/

股，为发行底价的 100.29%、发行日前 20 个交易日均价的 96.19%。 

5、募集资金量及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4,799,999,990.25 元，扣除发行费用共计

39,296,226.42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4,760,703,763.83 元。符合公司相关股东

大会决议。 

6、发行股票的锁定期： 

本次发行 5 家投资者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之

后按证监会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1、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截至 2016 年 9 月 13 日，5 名发行对象均缴纳了股票认购款。立信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认购资金实收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信会

师报字[2016]第 116124 号验资报告。根据验资报告，“截至 2016 年 9 月 13

日止，贵公司已收到网下认购资金人民币肆拾柒亿玖仟玖佰玖拾玖万玖仟

玖佰玖拾元贰角伍分（人民币 4,799,999,990.25 元）。” 

2016 年 9 月 14 日，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

荐机构或主承销商”）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相关费用后的余额划转至大名

城指定的验资专户内，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

天职业字[2016]15249 号《验资报告》验证：  

“根据贵公司非公开发行方案，贵公司此次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售

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 元，发行数量 463,768,115 股，发

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0.35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799,999,990.25 元，

扣除本次发行费用人民币 39,296,226.42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760,703,763.83 元。 

经审验，截至 2016 年 9 月 14 日，贵公司已收到上述募集资金净额人

民币 4,760,703,763.83 元，其中增加股本人民币 463,768,115.00 元，增加资

本公积人民币 4,296,935,648.83 元。” 

2、股权登记情况  

2016年9月22日，发行人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

完毕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股权登记相关事宜。 

（四）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份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

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1、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意见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认为：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组织过程，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和法规，以及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要求；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询价、定价和股票配售过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的有关规定；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

益，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发行人律师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认为： 

（1）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依法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2）发行人为本次非公开发行所制作和签署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

单》等法律文件合法有效； 

（3）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过程公平、公正，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4）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所确定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股份数额、

发行对象所获配售股份等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发行人2015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 

（5）本次非公开发行所发行的股票上市尚需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审核同意。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序号 认购对象 
认购股数

（股） 

认购金额 

（元） 
限售期 

认购股份预计流通

时间 

1 
鹏华资产管理（深

圳）有限公司 
57,971,014 599,999,994.90 12 个月 2017 年 9 月 22 日 



2 
招商财富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186,898,550 1,934,399,992.50 12 个月 2017 年 9 月 22 日 

3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46,376,811 479,999,993.85 12 个月 2017 年 9 月 22 日 

4 
金元顺安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115,942,028 1,199,999,989.80 12 个月 2017 年 9 月 22 日 

5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56,579,712 585,600,019.20 12 个月 2017 年 9 月 22 日 

合计 463,768,115 4,799,999,990.25  - 

（二）发行对象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量为 463,768,115 股，未超过中国证监会核准的上限；

发行对象总数为 5 名，不超过 10 名，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上

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发行对象具体情况如下： 

1、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1500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何如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168号深圳国际商会中心第43层 

经营范围：1、基金募集；2、基金销售；3、资产管理；4、中国证监会许可

的其它业务。 

 

2、鹏华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邓召明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住深圳市前海商务

秘书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以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3、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赵生章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鲤鱼门街1号前海深港合作区管理局

综合办公楼A栋201室（入住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经营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以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4、金元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24500.0000万元整 

法定代表人：任开宇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花园石桥路33号花旗集团大厦3608室 

经营范围：募集基金、管理基金和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注册资本：贰亿五千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凌富华 

住所：广东省珠海市吉大九洲大道东段商业银行大厦7楼16单元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特定客户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

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三）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对象均承诺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四）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在最近一年内与公司之间未发生重大交易。 

（五）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10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10名A股股东情况 

截至 2016 年 8 月 15 日，本公司前 10 名 A 股股东情况列表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股） 

1 福州东福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400,309,993 19.90% 0 

2 陈华云 125,842,450 6.26% 0 

3 
嘉诚中泰文化艺术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103,878,134 5.16% 0 

4 西藏诺信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100,177,865 4.98% 0 

5 俞培明 100,000,000 4.97% 0 

6 福州创元贸易有限公司 92,809,996 4.61% 0 

7 俞凯 50,000,000 2.49% 0 

8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合 48,599,821 2.42% 0 

9 福州锦昌贸易有限公司 44,993,173 2.24% 0 

10 
宏信证券－平安银行－宏信证

券大名城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8,631,738 1.42% 0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10名A股股东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前10名A股股东及其持股数量、持股比例以及持有

有限售条件股份数如下（以2016年8月15日在册A股股东与本次发行情况模拟测

算）：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股） 

1 福州东福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400,309,993 16.17% 0 

2 
招商财富-招商银行-普润 1 号专

项资产管理计划 
185,507,246 7.49% 185,507,246 

3 陈华云 125,842,450 5.08% 0 

4 
金元顺安大名城定增 1 号资产

管理计划 
115,942,028 4.68% 115,942,028 

5 
嘉诚中泰文化艺术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103,878,134 4.20% 0 

6 西藏诺信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100,177,865 4.05% 0 

7 俞培明 100,000,000 4.04% 0 

8 福州创元贸易有限公司 92,809,996 3.75% 0 

9 
鹏华资产鼎泰名城 1 号资产管

理计划 
57,971,014 2.34% 57,971,014 

10 
金鹰穗盈定增 247 号资产管理

计划 
56,579,712 2.29% 56,579,712 

（三）本次发行是否将导致发行人控制权发生变化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福州东福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福实业”）

持有发行人 19.90%的股权，为公司第一大股东。东福实业为利伟集团的全资子

公司，俞培俤先生和其女儿俞丽女士为利伟集团有限公司股东，各持有 50%的股

权。 

2013 年 9 月 27 日，俞丽出具《确认函》，声明如下：“1、截止到本确认

函签署之日，本人持有的利伟集团有限公司股权为合法所有，系本人以自有合法

资金投资，该股权之上不存在协议安排、委托持股、委托投资、信托或其他方式

代持股权等情形，不存在任何被质押或被查封、冻结和其它有争议的情况，也不

存在质押或其他任何限制权利的情形。2、截止到本确认函签署之日，本人未参



与利伟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经营，本人已将本人对利伟集团有限公司的股权权利

（股东收益权、知情权除外）授权俞培俤先生行使。俞培俤先生为利伟集团有限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本次发行前，俞培俤先生直接持有发行人 0.72%的股份，发行人股东中的陈

华云女士、俞凯先生、俞培明先生和俞丽女士先生分别系俞培俤先生的配偶、儿

子、兄弟和女儿，福州创元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元贸易”）系东福实业

的一致行动人，陈华云女士、俞凯先生、俞培明先生、俞丽女士和创元贸易分别

持有大名城 6.26%、2.49%、4.97%、2.37%和 4.61%股份，合计持有发行人 21.42%

的股份。以上自然人、法人和俞培俤先生为一致行动人。 

鉴于此，本次发行前公司控股股东为东福实业，俞培俤先生拥有公司 41.32%

的表决权，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 463,768,115 股，发行完成后发行人总股本将由

2,011,556,942 股增至 2,475,325,057 股。本次发行后，东福实业持有发行人 16.17%

股权，仍为公司第一大股东；俞培俤先生、陈华云女士、俞凯先生、俞培明先生、

俞丽女士和创元贸易合计持有发行人 17.40%的股份。俞培俤先生拥有公司 33.57%

的表决权，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综上，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公司股权分布符合《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发行前以 2016 年 8 月 15 日

为基准日）： 

股份性质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完成后 

股份数(股) 比例(%) 股份数(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0 0.00 463,768,115 18.74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2,011,556,942 100.00 2,011,556,942 81.26 

三、股份总数 2,011,556,942 100.00 2,475,325,057 100.00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对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4,760,703,763.83元，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

的资本实力进一步提升，资产负债率将有所降低，总体财务状况得到优化与改善，

公司资产质量得到提升，偿债能力增强，有利于增强公司抵御财务风险的能力。 

（二）股份变动对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将相应增加，资产负债率将相应下降，

公司的资本结构、财务状况将得到改善，财务风险将降低，公司抗风险能力将得

到提高。 

（三）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投向公司的主营业务，项目的实施有助于公司

巩固现有竞争优势，进一步提升行业地位，保证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本次发行不

会对公司主营业务结构产生重大影响。 

（四）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机构投资者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有所提高，公司股权结构

更加合理，将有利于公司治理结构的进一步完善及公司业务的健康、稳定发展。

公司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稳定，不会影响原有法人治

理结构的稳定性和有效性。 

（五）对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本公司的董事会和高管人员保持相对稳定，上述人员独立

性情况将不会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而发生改变。 

（六）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均

不存在重大变化。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发行人不会因此产生与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间的同业竞争。 

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薛军 

保荐代表人：闫绪奇、吴芬 

项目协办人：侯海涛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北京南路 358 号大成国际大厦

20 楼 2004 室 

电话：021-33389888 

传真：021-54047982 

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王玲 

经办律师：牟蓬、谢元勋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1 号环球金融中心东楼 20 层 

电话：010-58785566 

传真：010-58785599 

发行人审计机构：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邱靖之 

经办会计师：王传邦、郭海龙 

地址：北京区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19 号外文文化创意园 12 号楼 

电话：010-88827799 

传真：010-88018737 

发行人验资机构：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邱靖之 



经办会计师：王传邦、郭海龙 

地址：北京区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19 号外文文化创意园 12 号楼 

电话：010-88827799 

传真：010-88018737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一）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 

（二）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 

（三）主承销商出具的《关于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四）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9月23日 


